
 

 

校教发〔2021〕114 号 

  

关于印发《兰州大学本科生选课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专业培养方案，优化课程教学资源，

规范本科生选课管理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，促进学生个

性发展与全面发展，学校研究制定了《兰州大学本科生选课

管理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附件：兰州大学本科生选课管理办法.doc 

  

  

兰州大学教务处（章） 

2021 年 12 月 17 日 

 
 

兰州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17 日印发 

 

http://jwc.lzu.edu.cn/upload/news/N20211217105812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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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兰州大学本科生选课管理办法 

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专业培养方案，优化课程教学资源，

规范本科生选课管理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，促进学生个

性发展与全面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选课要求 

（一）遵循教学计划。教学计划是各专业人才培养的总

体计划，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学生须以本

专业教学计划为基本依据，结合自身学业规划和发展需求，

合理安排学习进度，努力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学计划。 

（二）完成学籍注册。学生选课前应确认当前学籍注册状

态，未完成学籍注册者将无法通过系统选课。 

（三）不重复修读课程。考核合格的课程不允许再次选

修。重修课程学分计入当学期选课总学分。所有课程成绩，

按学籍管理办法规定，据实记载。 

（四）注意选课限制。对于有选课限制的课程，应满足

选课限制条件。除自修课程获准外，原则上不允许选择上课

时间或考试时间冲突的课程。学生未选上的课程，不能参加

该门课程的学习及考核。未获准自修的课程，学生必须按照

课表及教学进度参加学习与考核。 

（五）必须本人选课。学生选课时，必须本人使用自己

的帐号、密码进入“兰州大学教务管理信息系统”（简称“教

务系统”）进行选课，不得请他人或代替他人选课。违反规

定造成后果的，责任自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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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按时限要求选课。学生应在每学期规定的选课期

限内进行课程预选、正选、补选、退选等，逾期不予受理；

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退选且无故不参加课程学习和考核者，

该课程成绩按零分计。 

二、选课安排 

（一）查看当学期选课通知。每学期选课通知发布后，

“教务系统”选课模块将按照时间进度进行管理。学生登录

后，可查看选课说明，进行预选、正选、补选和退选操作，

并查看已选课程记录。 

（二）预选、正选阶段选课。预选阶段选课不受课容限

制，学生可根据个人时间、兴趣等自由选课。预选结束后，

正选开始前，选课系统会进行课程选课随机抽签，抽中则视

为选课成功。正选阶段不允许突破课容选课。预选后抽签未

抽中的学生，须在正选阶段及时改选其他未选满的课程。 

（三）补选、退选阶段调整。补选、退选阶段一般在下

一学期开学前两周进行。对正选阶段漏选的课程，可根据课

程选课率情况，进行补选；对于已选课程（选修课），可在

试听之后，根据对课程满意度，决定是否选修。补选、退选

阶段结束后，选课系统同时关闭，不允许选课操作。 

（四）自行打印本人课表。正选和补选、退选阶段结束

后，学生可自行打印本人课表，作为选课凭证备查，并按时

参加所选各门课程教学活动。 

（五）英语分级教学安排。根据《兰州大学本科生英语

分级教学指南》，原则上修完大学英语（4/4）课程后或符

合跳级可以选修英语类选修课程或其他外语类选修课程的

学生，可根据个人意愿和实际情况选修。 

（六）特殊选课情况处理。因转专业、降级、班级调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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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提前毕业、休复学等学籍变动及校际交流等特殊类型的

学生，因年级、课程限制等原因无法选修某些课程或因合理

原因错过选课时间的，可按照“学生所在学院负责、开课学

院处理”的原则，及时调整解决。 

三、选课说明 

（一）选课类别说明。除公共必修课程、专业必修课程

外，所有学生需提前制定个人课程修读计划，包括专业或专

业类选修课程、选择性必修课程（“四史”）、通识教育课

程（含通识教育核心课程）、任选课程、外语类必修课程、

高等数学类必修课程、跨学科贯通课程、在地国际化课程、

网络共享课程、重修课程、周末班课程以及不计入毕业审核

要求的体育选修课程、拓展类课程等课程。 

（二）预选、正选阶段说明。预选阶段课程报名人数可

以超过课程班课容量，授课教师根据预选阶段选课人数、课

程特点和教室容量决定是否调增课容量。正选阶段开始后，

不再调整课容量，学生须登录选课系统确认自己是否被选

中，预选阶段未被选中的学生可在正选阶段时改选其他教师

的相同课程或其他课程。 

（三）停开课程处理说明。正选阶段选课人数低于开课

人数下限的课程将停开，对选修该课程的学生将作未选中处

理，学生可在补选、退选阶段改选其他课程。补选、退选阶

段结束前 3 个工作日，选课人数低于开课人数下限的课程将

停开，对选修该课程的学生将作未选中处理，学生可在补选、

退选阶段的最后 3 天改选其他课程。 

附：学生选课流程图 

附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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